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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
上弃婴的亲生父母，
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请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
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
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9年7月31日

某女婴，于 2016 年
4月8日20点钟左右，被
发现遗弃在建德市杨村
桥镇杨村桥村西源查家
坞门口，由当地派出所
送入我院至今。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等16户的债权资产

包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06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29687.62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
主要分布在绍兴柯桥、上虞、越城、诸暨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相应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
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康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公告
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二所”）为了实现律师所品牌战略，做
大做强律师服务业，实现资源互补，加快实现律
师所得规模化、品牌化、专业化，经充分协商并经
各自全体合伙人决议同意，现就二所合并事宜公
告如下：

一、二所一致同意合并，由浙江越人律师事
务所吸收合并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二所合并前
的债权、债务、业务资质以及其他对外权利等，均
由合并后的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享有和承担。

二、二所合并，需经原登记机关浙江省司法

厅依法行政许可决定后生效。
三、二所原有的财务、档案、财物和人员，均

由合并后的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保管、承续和接
纳。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的在册执业律师，经原
登记机关浙江省司法厅行政许可后，全部转入合
并后的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执业。

四、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被浙江越人律师事
务所吸收合并，现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决定予以
注销。特此公告 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

浙江和乐律师事务所
2019年7月31日

本报2019年6月26日第11版刊登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中，表格中第9
户浙江情怡集团有限公司的担保合同添加编号33100120160064463的担保合同；第
27户杭州宏宇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担保人宏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更正为杭州宏扬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浙江省三门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建设的锦绣三门二期工程地下

室存在漏水质量问题，因联系不到你公司，
特此公告。望你公司认真审核，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对该问题进行维修。逾期
未维修的三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按《浙江
省住宅物业保修金管理办法》动用保修金进
行维修。

三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7月31日

公告

（2017）浙0304破20号之二
本院根据浙江五凤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7年6月19日裁定受理浙江五凤食品开发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4月1日，本院依法裁定宣
告浙江五凤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破产。2019年4月25
日，本院裁定认可浙江五凤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的分配方案。现因浙江五凤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120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裁定
终结浙江五凤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713号

王士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博盛达鞋材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 0304 民初 27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04号

谭仁芳：本院受理原告胡燕红与被告谭仁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0304民初10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谭仁芳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胡燕红借款 14100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
14100 为计算基数，从 2018 年 12 月 2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53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谭
仁芳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10号

温州市诺恩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瓯海娄桥力盛装饰扣厂与被告温州市诺恩鞋业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61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温州市诺恩鞋业有限公司应在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瓯海娄桥力盛装饰
扣厂货款463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1月9日
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957元，由被告温州市诺恩鞋业有限
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02民初3585号

尹军：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中心支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02民初81号

胡彭庆、姚志勇：本院受理原告诸佳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402 民初 8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02民初1122号

高陈平：本院受理原告张云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402 民初 11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03民初749号

苟启富:本院受理原告冉运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503民
初7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21民初2837号

胡长修：本院受理原告董茂荣诉被告胡长修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事项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原告提供的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法律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述诉讼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1破5号

2019年7月11日，本院根据浙江港奥机械有限
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浙江港奥机
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浙江港奥机械有限公司
重整程序。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2民初5164号

朱明春：本院受理原告汪靖强诉你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与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判令朱明春根据欠条条款按时偿还全部欠款共计人
民币10480元整，违约金共计人民币4873元整，自出具
欠条之日2018年11月22日起每天按欠款金额的0.3%
作为违约金，直至2019年4月26日，共计155天），合计
人民币15353元整。本院定于2019年11月22日上午9
时00分在长兴县泗安法庭三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你知悉本公告后请立即到本院泗安法庭领取相关法律
文书，并准时前来参加开庭。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天，举证期限为开庭日宣布开庭前，逾期本
院则将依法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1058号

杨雪文、陈钊：本院受理王美强诉你二人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
（2019）浙0523民初10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2564号

黄小满：本院受理原告田海梅与被告黄小满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
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二○一
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02民初3436号

柏发贤、施竹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诉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柏发贤、施竹海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702 民初 343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2破10-1号

本院在（2014）金婺执民字第104号执行案中，发
现金华市华顾工具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19年7月2日裁定受
理金华市华顾工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19年7月12日指定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
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通讯地址：浙江
省金华市李渔路1018号环球商务大厦A座二楼；邮
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13757993497。

金华市华顾工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
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况等相关资
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

金华市华顾工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
9月12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的证据材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华顾工具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9月24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金华市兰溪街210号五楼）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2破12-1号

本院在（2014）金婺执民字第1100号执行案中，
发现浙江酷典纺织品发展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19年7月8日
裁定受理浙江酷典纺织品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指定浙江婺源律师事务
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通讯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585号环球商务大厦B
座 2 楼 ；邮 政 编 码 ：321000；联 系 电 话 ：
0579-82393088、13566765173）。

浙江酷典纺织品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
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况等
相关资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
相应法律责任。

浙江酷典纺织品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年9月12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酷典纺织
品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9月23日上午10时00分在金
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金华市兰溪街210
号五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4617号

郑州东辰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卡
吉弗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州东辰实业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被告郑州东辰实业有限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82民初461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郑

州东辰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卡吉弗贸易有限公司
货款 77040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从
2019 年3 月6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到本判决履
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义乌卡吉弗贸易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2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2572元，由被告郑州东辰实业有限公司
负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3破4号

本院根据嘉兴瑞超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7月12日裁定受理浙江拓朴工贸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7月19日指定浙江五义律
师事务所为浙江拓朴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拓朴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9年9
月10日前，向浙江拓朴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
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东升东路262号浙江五
义律师事务所一楼；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
18857951675、18767912412，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
上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00分，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拓朴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拓朴工贸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拓朴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
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19年8月15日前向管理人提
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
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
依法追究相应民事责任。

本院定于于2019年9月19日（星期四）上午9时
整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
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1190号

项赵伟：本院受理浙江弩牌电机有限公司诉缙云
县胤帆机械厂、周建勇、汪苏玲、周岳军和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723民
初119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你可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719号

梅建武、金如意：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武义中银
富登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武义梅林园艺有
限公司、吴佩倩、梅子元、梅建武、金如意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0723民初7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1、
被告武义梅林园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原告浙江武义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利息450018.67元（利息已计算至2019年2月20
日，以后利息仍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2、驳回原告浙江武义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684号

武义县佳联链条配件厂、徐克
伦、徐俊杰、徐丽亚、林伟：本院受理
的原告浙江武义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王少波、何雪
梅、武义县佳联链条配件厂、徐克伦、
徐俊杰、徐丽亚、林伟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723
民初684号民事判决书【1、被告王少
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浙江武义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借款利息 134027.60 元（利息
已计算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以后利
息仍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2、驳回原告浙江武义中
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650号

武义达维日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旭阳钢
业有限公司、俞伟勇、俞思思、徐祖培、卢美瑶、陈旭、
徐通：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武义达维日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铭
威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旭阳钢业有限公司、俞伟勇、
俞思思、徐祖培、胡永、卢美瑶、陈旭、徐通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 0723 民初 650 号民事判决书【1、被告武义
达维日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归还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3000000 元，并支付利息 1009399.71 元（利息已计算
至2018年3月31日，之后利息按年利率12.6%计算至
借款本息实际归还之日止）。刑事已追缴部分应予
以扣除；2、、被告浙江铭威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旭阳
钢业有限公司、俞伟勇、俞思思、徐祖培、胡永、卢美
瑶、陈旭、徐通对上述第一项给付内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其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武义达
维日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追偿】。请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4270号

章信来：本院对原告永康市合鹏铸造厂与被告
章信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427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4426号

胡宇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胡宇能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保险金赔款208567.6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
履 行 保 险 责 任 造 成 的 经 济 损 失 3175.44 元（以
208567.60 元为基数，从 2018 年 11 月 22 日起按照中
国人银行同期同贷款利率暂计算至 2019 年 3 月 28
日），此后经济损失以208567.6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
人银行同期同贷款利率暂计算至被告实际赔偿之日
止；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程序）、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19年10月28日8
时40分在本院东门四楼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137号

张如光、黄海栋：本院受理原告赵优胜诉你们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6137 号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61号

刘兴忠：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浦江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 民初
561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刘兴忠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浦江支行借款本金 300000 元及利息 77868 元、复
利9351.3元，合计人民币387219.3元（利息、罚息、复
利已算至2018年11月13日，以后按合同约定利率并
在年利率 24%的范围内另行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本案受理费710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758
元，由被告刘兴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2574号

吴光辉：本院对原告张美芳诉被告吴光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为：一、限被告
吴光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张美英借款
本金 467000 元并支付利息 42030 元（已按月利率
1.5%计算至2019年1月23日止，以后利息按月利率
2%另计算至2022年7月5日止），暂计509030元；二、
若被告吴光辉未在2022年11月15日前履行上述第
一项给付义务的，则其应支付的上述第一项款项为：
归还原告张美英借款本金360000元，并支付利息（其
中本金100000元自2014年6月24日起、本金100000
自2014年8月26日起、本金100000元自2014年10月
25 日起、本金 50000 元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本金
10000元自2018年3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扣除已支付的利息 126000
元）；三、驳回原告张美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4655 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张美英负担 355
元，由被告吴光辉负担43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 0726 民初 25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